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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关于建立长江沿线涉及航运企业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９１２号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省（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交通运输

厅（局）：

为规范长江航运收费管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经研究，决定建立长江

沿线涉及航运企业的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完善收费公示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制度

（一）严格制定收费目录清单。按照规定审批权限和程序制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以及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列入本地区长江沿线涉及航运企业的收

费（以下简称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各地价格、财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对本地区长江沿线

各港口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梳理，结合中央发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实行政

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制定本地区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其中，涉及实行

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部分，由价格主管部门牵头制定；涉及政府性基金的部

分，由财政部门牵头制定；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分，由财政、价格主管部门牵头制定。各地对

纳入收费目录清单的收费项目，要明确项目名称、收费主体、收费范围或对象、收费频次、对应服务

内容，以及设立依据等内容。收费目录清单以外的项目，一律不得执行。

（二）依法公开收费目录清单。各地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切实做好长江航运收费目

录清单公开工作，通过政府网站和公共媒体对外发布收费目录清单，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三）对目录清单实施动态调整。各地要建立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今后确

需新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或增加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项目，必须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并纳入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管理；收费目录清单中收费项目、标准等

内容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二、完善长江沿线港口收费公示制度

（一）健全收费公示制度。各地制定的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以及各港口根据服务需要自行

确定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项目全部纳入收费公示范围。长江沿线各港口经营人和各有

关收费单位要按照上述要求，进一步加强收费公示工作，将相关收费项目名称、对应服务内容、征

收标准、征收程序、投诉电话等，在收费场所和网站统一对外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之外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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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一律不得收取，企业有权拒缴。要强化内部约束机制，严禁将各种越权收费、搭车收费等

乱收费行为通过公示“合法化”。

（二）规范收费公示方式。收费公示可采取设立公示栏、公示牌、价目表（册）或电子显示屏、

电子触摸屏等方式，由公示单位按照价格、财政部门规定的规格、样式制作。收费公示栏（含公示

牌、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等，下同）要长期固定设置在收费场所以及港区内方便群众阅读的地

方，尽可能独立置放，位置明显，字体端正，力求规范。

（三）及时更新收费公示内容。各级价格、财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港口经营人和

有关收费单位作好收费公示更新和维护工作。当收费政策调整时，要督促指导有关收费单位及时

更新公示内容，保证时效性；当出现公示栏受损、字迹不清等情况，公示栏设立单位要对公示栏及

时进行维修或更换。

三、加强组织实施工作

各地要高度重视建立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和完善收费公示制度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制定

工作方案，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抓紧开展工作，确保政策落到实处。今年１０月底

前，要建立本地区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对外公布；并督促指导长江沿线各港口经营人和有关收

费单位制作公示栏对外公示；１１月底前，组织港口收费专项检查，确保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和

收费公示制度落到实处。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对各地

工作进行抽查，督促各地切实落实长江航运收费目录清单和公示制度。

各地要将有关工作落实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于１２月２０日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

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９６３号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交通运输厅（局、

委），商务厅（局、委），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去年以来，为减轻进出口企业负担，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开展了一系

列整顿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工作，进一步优化了企业经营环境，对稳定外贸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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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进出口环节链条长、交叉多，涉及的市场主体众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相关体制机制改革还

不到位，一些收费行为仍不规范。为落实国务院第１０３次常务会议和国务院领导批示指示要求，

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的总体思路

围绕进出口环节收费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打破垄断、促进竞争，规范行为、完善监管”原

则，大力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偏高收费标准，减轻外贸企业负担；大力清理和规范依托行政

机关、依靠行政权力提供强制服务、强制收费的“红顶中介”，促进公平竞争、平等交易；大力推进

服务市场化改革，放开竞争性服务和收费，更大程度让市场调节；大力加强收费监管和反垄断执

法，完善收费监管规则，实现收费项目清单化，为外贸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环境。

二、清理规范的范围和重点

清理规范工作范围是，港口码头、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单位，以及相关服务、代理经营

企业等直接涉及进出口环节的各类收费，包括政府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经营服

务收费，以及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各种收费。

清理规范工作的重点：一是清理在沿海、沿江、沿边的港口、码头、口岸向外贸船舶、货物、运输

车辆的违规收费。二是取消进出口环节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管理）前置服务收费，治

理口岸检验和查验过程中及各类进出口管理电子平台，凭借行政权力、行政地位强制服务并收费

行为。三是规范港口、码头企业及船公司向外贸企业收费的行为，严禁利用垄断地位指定服务、强

制服务并收费，坚决纠正违规经营服务收费行为。

三、清理规范的主要措施

（一）降低一批收费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结合涉企收费清理规范工作，降低中央

管理的进出口环节部分收费标准。各省（区、市）财政、价格部门对本地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

费进行全面清理，价格主管部门对经营服务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一批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

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对确需保留的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收费项目，要重新核定收

费标准，原则上标准只降不升，切实减轻外贸企业负担。

（二）完善收费监管规则。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修订港口收费规则，制定港口收费

监管办法，统一内、外贸港口收费计费规定，规范港口码头货物装卸、船舶进出港等收费行为。财

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将货物港务费并入港口建设费，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合理

划分中央与地方港口建设费分成比例，保障地方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维护支出需要。

各地要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进出口环节收费逐步建立定期成本监审和公开制度，提高政府

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对已经放开但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重点领域收费，要建立成本调查制度，

及时掌握成本和收费动态变化，引导企业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三）建立进出口环节收费目录清单。清理规范后保留的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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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金以及实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收费，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价格部门编制目录清单，明确项

目名称、设立依据、收费标准等，并对社会公布，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目录清单

以外的其他经营服务收费均由市场调节。今后确需新设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及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收费项目的，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报国务院批准，并纳

入清单管理。交通、商务、海关和检验检疫等部门要将清单内涉及本部门的收费信息，包括收费项

目名称、设立依据、征收标准、征收程序、法律责任等，通过门户网站、公共媒体等对外公开。

（四）加强收费检查和反垄断执法。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结合各有关部门自

查自纠情况，开展进出口环节收费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反映集中的有关企业和单位凭借行政

权力收费、超标准以及擅立收费项目等乱收费行为，对查处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强化进出

口环节反垄断执法力度，对船公司等重点企业市场份额、服务收费行为开展调查，依法查处达成垄

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乱收费行为。发挥１２３５８全国四级联网价格举报系统和各级减轻企业

负担举报系统作用，及时受理企业、群众对乱收费的投诉、举报，强化社会监督。

（五）深化进出口服务市场化改革。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原则，加快推进进出口环节行

政审批中介、社团脱钩改制，坚决取缔报关、报检、货代、船代、港口服务等环节依托行政机关、依靠

行政权力提供强制服务、不具备资质、只收费不服务的“红顶中介”。凡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项目及收费一律取消，能够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的事项，一律不得设定中介服务

并收费。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履行查验职责时需要其他延伸配套服务的，一律由被查验

方自行选择服务方，有关部门或单位不得指定服务、强制服务并收费，也不得通过限制准入等方式

设置隐性壁垒；确需指定服务的，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引入服务方。积极推进关检合作“三个

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改革，统一电子口岸平台建设，简化进出口工作程序，合并取消重复、交

叉环节收费，提高通关效率。

（六）严格落实已出台的政策措施。一是严格落实港口企业劳务性收费包干计费政策，港口

企业不得对纳入包干费计费范围的任何港口作业单独设立收费项目，另行收费。二是各地对国家

明令取消、停征、免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以及降低的收费标准，要逐项落实到

位，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不得变换名目或者转为经营服务收费

继续收取。三是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

５５号）有关要求，增强口岸查验针对性和有效性，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部分口岸先行开展企业

吊装、移位、仓储等费用改革试点，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出台实施方案。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

总署、质检总局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共同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对进出口环节收费开展专项清理。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清理规范工作总体协调。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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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署、质检总局负责本系统进出口环节收费自查自纠和整改工作。各地要建立由价格、财政、工信

部门牵头，交通、商务、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制定清理规范具体工作方案，

统筹安排、认真实施。各有关部门要做好衔接，相互配合，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

（二）明确工作任务。各级交通、商务、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按照要求，在今年１０月底前

完成本系统进出口环节收费自查自纠和整改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同有关部门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各地区、各部门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抽查，并选取

４－６个有代表性的港口进行典型调研、重点剖析。各省（区、市）价格、财政、工信部门要在组织全

面清理规范的基础上，选择２个典型港口进行剖析，实地摸清进出口业务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收

费和每一个问题，对典型案例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从根本上减轻进

出口企业负担的意见建议，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抓好工作落实。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进出口环节收费清理规范工作，深入调研、科

学论证，稳步有序推进，务求取得实效。要狠抓落实，明确时间和任务，定期督查、强化问责，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对不按要求落实清理规范工作，不如实清理及隐瞒不报的，要严肃追究

责任。同时，要加强与主流媒体沟通，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准确解读国家清理规范进出口环

节收费政策，主动宣传清理工作取得的成效，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收费问题，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四）做好工作总结。各省（区、市）交通、商务、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将自查自纠和落

实整改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于今年１０月底前报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业部门

要对本系统各业务单位及所属企业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标准、范围、依据、

落实国家政策等情况进行汇总，于１１月底前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省

（区、市）价格、财政、工信部门要对本地的清理规范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包括进出口环节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标准，以及对典型案例的剖析、采取的

措施、工作成效等情况，并于１０月底前将书面材料分别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于２０１５年底前将各部门和各地清理规范情况

汇总上报国务院。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３１号　　　　　二一五年九月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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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２５元和１２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３２０和５３６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７２０元和５７６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４４５ ６３２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４８０ ５３６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１４０ ５０２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６８０ ３５９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６２０ ７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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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２８０ ６３１０

天津市 ７２４５ ６２７５

河北省 ７０７５ ６１１５

山西省 ７１４５ ６１７０

辽宁省 ７０７５ ６１１５

吉林省 ７０７５ ６１１５

黑龙江省 ７０７５ ６１１５

上海市 ７２６０ ６２８０

江苏省 ７１３０ ６１５５

浙江省 ７１３０ ６１７０

安徽省 ７１２５ ６１６５

福建省 ７１５０ ６１８０

江西省 ７１３０ ６１７５

山东省 ７０８５ ６１２５

湖北省 ７１００ ６１４０

湖南省 ７１４０ ６２００

河南省 ７０９５ ６１３５

海南省 ７２２０ ６２５０

重庆市 ７２９０ ６３２５

广东省 ７３２５ ６３４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２２０ ６２５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０８０ ６１１５

甘肃省 ７０６０ ６１３５

新疆自治区 ６８５５ ６０１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７



呼和浩特市 ７０９０ ６１３０

成都市 ７２９５ ６３５０

贵阳市 ７２５５ ６２７５

昆明市 ７２８５ ６３０５

西安市 ７２３０ ６２８５

西宁市 ７０４０ ６１６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

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

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旅游局

关于开展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００５号　　　　　二一五年九月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旅游委（局）：

近年来，为保持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水平合理、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及地方有关

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规范景区门票价格管理，对促进旅游消费发挥了积极作用。近

期，部分景区违反价格政策规定，以各种形式变相提高门票价格，扰乱了旅游市场价格秩序；有的

地方提高门票价格违反了国家相关定价规定或未依法履行规定程序，加重了旅游消费者负担，引

起社会关注和反映。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５］６２号），进一步规范景区门票价格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旅游

消费环境，现就开展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开展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

自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景区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整治工

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旅游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市县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共同开展。整治重点是经营者不执行价格政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

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门票价格中违反定价规则、程序规定的行为，以及门票价格虚高等问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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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将对部分影响较大的重点景区整治工作进行督导，约谈经营者，要求其

发挥表率作用，主动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专项整治期间，各地原则上不出台新的上调景

区门票价格方案。

二、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

（一）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应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

式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门票价格。对存在的下列问题，应立即纠正，并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

处罚：

１、不执行政府规定的价格水平或浮动幅度，擅自增设收费项目、提高门票价格；

２、通过违规设置、强制销售“园中园”门票、临时门票、不同景区联票等形式变相提高门票价

格；

３、除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以外，向消费者强制代收其他费用；

４、未按规定对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落实价格减免优惠政策；

５、存在价格欺诈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景区，经营者自主制定门票价格应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考虑运营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价格水平。现行价格明显偏高、社会反映强烈

的，由价格主管部门开展成本调查，规范其价格行为，引导适当降价。

（三）各类景区应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未按规定实行明码标

价的，应立即纠正，并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三、严格执行定价规则、程序

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价格法》、《旅游法》及

国家有关政策要求，依法履行门票价格成本监审、听证、信息公开等程序，充分考虑群众承受能力，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率、幅度和出台时间的规定。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时，应扣

除维持景区正常运营以外的其他开支，并主动公开成本监审结果。要通过依法举行价格听证等形

式，认真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应立即予以纠正。旅游

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监管作用，与价格主管部门协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纠正违规调价

１、景区门票价格上调间隔期不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游览参观点门票价

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２７号）等文件规定的，应恢复至上调前的价格水平；

２、景区门票价格上调幅度超过上述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２２７号等文件规定的，应按规定重新核

定、相应降低价格水平；

３、制定或上调景区门票价格，未依法履行成本监审、信息公开等程序的，应在依法履行各项规

定程序基础上，审核现行价格水平的合理性，并做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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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不合理、虚高的价格水平

１、除法定税费以及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外，将门票收入用于景区正常运营以外其他开支

的，应在定价成本中扣除，并相应下调门票价格水平；

２、现行门票收入超出景区正常运营需要的，应相应下调门票价格水平。

四、加强市场监管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景区门票等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采取集中检

查、随机抽查、暗访等形式，及时发现、依法从严查处擅自提高门票价格、价外加价、不执行国家规

定优惠政策，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串通涨价、哄抬价格，以及强制搭售商业保险或旅游产

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典型案件要予以公开曝光。发挥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系统作用，及时处理群众

反映的景区乱收费行为，对于实名举报，做到“件件有回音”。对消费者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要

重点查处。

国庆等法定节假日期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旅游市场巡查力度，对各类价格违

法行为快速反应、即时立案、及时处理、迅速反馈，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五、建立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与门票价格水平惩戒联动机制

各级价格、旅游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合作，建立信息交流和惩戒联动机制。旅游主管部门加

强对景区旅游环境、设施条件的监督管理和规范，将门票价格政策执行情况及“全国旅游价格信得

过景区”承诺作为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和复核的考核指标。对违规提高门票价格的Ａ级景区，给予

警告或降低、取消质量等级的处分；其他违规提高门票价格的景区，纠正违规行为后方可参加景区

质量等级评定。已加入“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承诺名单的景区，应切实履行承诺条件，在承

诺期内不提高门票价格。违背承诺条件，提高门票价格，旅游主管部门对其约谈后拒不改正的，予

以通报批评，从“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承诺名单中除名，并向社会公布。价格主管部门对发

现和查处的存在严重违反门票价格政策行为的景区，要及时与旅游主管部门沟通情况。对旅游主

管部门降低、取消质量等级的景区，要依法履行规定程序，重新核定，相应下调其门票价格。

六、建立健全门票价格科学管理长效机制

景区门票价格直接涉及消费者切身利益，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有利于促进旅游消费，转变

旅游业发展方式。各地价格、旅游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发展理念，充分调查研究，针对当前存在的

突出问题，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进一步规范门票价格管理的政策措施，努力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质优价廉的旅游服务产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将在及时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

上，研究制定深化景区门票价格改革的意见。

各省级价格、旅游主管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进行部署，组织本辖区内各市县有关部门对

当地各类景区门票价格情况进行系统梳理，按要求落实好各项政策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专项整

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信息，防止出现新一轮涨价风。专项整治工作结束后，要将整顿治理情况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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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６１号　　　　　二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提高９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４１０和５４５０元。其他成品油价

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８１０元和５８５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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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３２０ ６４１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３６０ ５４５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０２０ ５１１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５９０ ３６６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４７０ ７５８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７３７０ ６４００

天津市 ７３３５ ６３６５

河北省 ７１６５ ６２０５

山西省 ７２３５ ６２６０

辽宁省 ７１６５ ６２０５

吉林省 ７１６５ ６２０５

黑龙江省 ７１６５ ６２０５

上海市 ７３５０ ６３７０

江苏省 ７２２０ ６２４５

浙江省 ７２２０ ６２６０

安徽省 ７２１５ ６２５５

福建省 ７２４０ ６２７０

江西省 ７２２０ ６２６５

山东省 ７１７５ ６２１５

湖北省 ７１９０ ６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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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７２３０ ６２９０

河南省 ７１８５ ６２２５

海南省 ７３１０ ６３４０

重庆市 ７３８０ ６４１５

广东省 ７４１５ ６４３５

广西自治区 ７３１０ ６３４０

宁夏自治区 ７１７０ ６２０５

甘肃省 ７１５０ ６２２５

新疆自治区 ６９４５ ６１０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７１８０ ６２２０

成都市 ７３８５ ６４４０

贵阳市 ７３４５ ６３６５

昆明市 ７３７５ ６３９５

西安市 ７３２０ ６３７５

西宁市 ７１３０ ６２５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

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

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关于公布２０１６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３０１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农业厅（局、委、办）、粮食局、农业发展银

行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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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农民利益，防止“谷贱伤农”，２０１６年国家继续在小麦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综

合考虑粮食生产成本、市场供求、国内外市场价格和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经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６

年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为每５０公斤１１８元，保持２０１５年水平不变。

鉴于小麦即将开始大面积播种，各地要认真做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宣传工作，引导农民合

理种植，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央涉企经营服务收费

清单目录和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３１５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

３０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５号）要求，规范

涉企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政策的透明度，依据《中央定价目录》，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实行

政府定价管理的《中央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和《中央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目录

清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中央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

服务收费项目，自动纳入本目录清单；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项目，自动退出

本目录清单；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修订收费文件的，按照修订后的文件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对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目录清单相关内容，并向社会公布。

凡未纳入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中央和地方收费目录清单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涉企进出口

环节经营服务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

步加大收费监管力度，规范收费行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要参照本通知要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加快建立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等三项目录清单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２０１５］７８３号）规定，结合地方定价目录修订，建立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定价管理的相关收费

目录清单。

本通知所附目录清单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１、中央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２、中央涉企进出口环节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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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住房

转让手续费受理商标注册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１３６号　　　　　二一五年九月一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农业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林业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推进普遍性降费，切实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按照国务

院关于推进收费清理改革的要求，决定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５日起，降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住房转让手续费、工商部门受理商标注册

费等６部门１２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见附件）。

二、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延长国家知识产权部门专利年费减缴时限，对符合《专利费用减缓办

法》规定、经专利局批准减缓专利费的，专利年费减缴时限由现行授予专利权前三年，延长为前六

年。

三、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公布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不得以任

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

四、各级价格、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本通知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降低收费标准的，

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附件：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附件

降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住房转让手续费。新建商品住房，由现行每平方米３元降为每平方米２元，存量住房由现行

每平方米６元降为每平方米４元。各省级价格、财政部门可根据当地住房转让服务成本、房地产

市场供求状况、房价水平、居民承受能力等因素，进一步适当降低中小城市住房转让手续费标准，

减轻居民购房费用负担。

降低住房以外的其他房屋转让手续费标准，具体政策由各省级价格、财政部门制定。

二、工商部门

受理商标注册费，由现行的８００元（限定本类１０个商品。１０个以上商品，每超过１个商品，每

个商品加收８０元），降为６００元（限定本类１０个商品。１０个以上商品，每超过１个商品，每个商品

８１



加收６０元）。

三、农业部门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权费，由现行的在保护期内，年费为第１－６年每年１０００元、以后每年

１５００元，降为第１－６年每年１０００元不变、以后每年降为１２００元。

（二）农药实（试）验费中的残留试验费，由现行的每一种剂型，一种作物，一处试验点，两年试

验期，收费标准为３５０００－４２５００元，降为３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元。

（三）国内植物检疫收费中的调运检疫费，由现行的粮谷类、经济作物类和水（瓜）果类收费额

占货值比率分别为０．４５％、０．５０％和０．６０％，分别降为０．４０％，０．４５％和０．５５％。

（四）国内植物检疫收费中的产地检疫费，由现行的粮谷类、经济作物类和水（瓜）果类收费额

占货值比率分别为０．３０％、０．３５％和０．４５％，分别降为０．２５％，０．３０％和０．４０％。

（五）渔业船舶登记费，由现行的主机功率１５千瓦（２０马力）以下的机动渔船，每艘１００元；主

机功率１６～４４千瓦（２１～６０马力）的机动渔船，每艘２００元；主机功率４５～１４６千瓦（６１～１９９马

力）的机动渔船，每艘３００元；主机功率１４７～４４０千瓦（２００～５９９马力）的机动渔船，每艘４００元；

主机功率４４１千瓦（６００马力）以上的机动渔船，每艘５００元，统一调整为每艘１００元。

四、民航部门

（一）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费，由现行的首次登记每架次１０００元，其中特殊类航空器每架次

４００元，降为首次登记每架次７００元，其中特殊类航空器每架次３００元。

（二）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费，由现行的所有权、占有权、抵押权首次登记费收费标准为每架

次１０００元，其中特殊类航空器每架次４００元，降为所有权、占有权、抵押权首次登记费收费标准为

每架次７００元，其中特殊类航空器每架次３００元。

五、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一）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费，由现行的２５０元每件次，降为２００元每件次。

（二）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工本费，由现行的５０元，降为１０元。

六、林业部门

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收费，由现行的在保护期内，年费为第１－６年每年１０００元、以后每年１５００

元，降为第１－６年每年１０００元不变、以后每年降为１２００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价格认定规定》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２５１号　　　　　二一五年十月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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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价格认定工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

顺利进行，我们制定了《价格认定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价格认定规定

附件

价格认定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认定工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

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价格认定机构对纪检监察、司法、

行政工作中所涉及的，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

有偿服务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

第三条　对下列情形中涉及的作为定案依据或者关键证据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

服务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后，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进行价格认定：

（一）涉嫌违纪案件；

（二）涉嫌刑事案件；

（三）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

（四）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

（五）国家赔偿、补偿事项；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价格认定应遵循依法、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协调

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承担价格认定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门以及直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价格认定最终复核事项。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省、自治区、直辖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

构，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

事项。

第九条　地市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级人民

法院或者直辖市辖区人民法院，本级或者直辖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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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

第十条县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人员实行岗位管理。

第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应当具有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出具的价格认定协

助书。

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时，价格认定人员不得少于２人。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根据价格认定对象和目的，按照价格认定工作制度、规则、程

序、方法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资料作为价格认定依据，并对其真实

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十六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内部审核，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事项

应当进行集体审议。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价格认定事项之日起７个工作

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十八条　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经提出机关确认后，作为纪检监察、司法和行

政工作的依据。

第十九条　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收到价格认定结论之日起６０

日内，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出复核。提出复核不得超过两次。必要时，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

的价格认定机构可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二次复核

进行最终复核。

第二十条　对重大、疑难的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认为必要或者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申

请，价格认定机构可通过听证、座谈等方式，听取价格认定提出机关、相关当事人、专家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复核事项之日起６０日内作出

复核决定；另有约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二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建立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依法取得的价格认定资料或者了解的情况用于其他目的的；

（二）因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出具虚假价格认定结论或者价格认定结论有重大差错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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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价格认定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６２９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提高５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６４６０和５５００元。其他成品油价

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６８６０元和５９０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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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６４１０ ６４６０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５４５０ ５５０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１１０ ５１６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３６６０ ３６９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７５８０ ７６４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国务院审改办（中央编办代章）

关于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监管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４０４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编办（审改办）：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５］３１号）要求，加强中介服务收费监管，优化服务，规范中介服务收费行为，激发市场活力，促

进中介服务业健康发展，现就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监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是指各级政府部门开展行政审批时，要求申请人委托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机构（以下统称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有偿服务，包括各类

技术审查、论证、评估、评价、检验、检测、鉴证、鉴定、证明、咨询、试验等。各地要结合审改部门对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清理，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审批部门能够通过征求相

关部门意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以及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完成的事项，一律不得设定中介服

务并收费；现有或已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不得转为中介服务并收费；严禁通过分解收费项

目、重复收取费用、扩大收费范围、减少服务内容等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严禁相互串通、操纵中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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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价格。

二、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市场化改革

随着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准入条件的放宽和中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大部分中介服务

垄断经营的局面将被打破。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以此为契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断推进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市场化改革，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应实行以市场调节价为主、政府定价为辅

的价格监管方式。对于绝大多数市场发育成熟、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竞争充分规范的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一律通过市场调节价格，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范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

用，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三、从严设立政府定价或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

地方审改部门已完成清理规范工作并明确了保留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中介服务事项的，价格

主管部门要对确有必要的极少数垄断性较强、短期内无法形成充分竞争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按

照从严审核、从严控制的原则，设立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项目，并纳入政府定价目录。对事业

单位提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将其收费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

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提供中介服务的事业单位与审批部门彻底脱钩、实行转企改制后，其收

费作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各级政府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活动，必须

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费用一律由审批部门支付并纳入部门预算。

四、科学合理制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标准

加强对清理规范后保留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收费标准的审核和监管，确保收费标

准的科学合理。一是对实行政府定价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

并综合考虑市场供求情况制定相关收费标准。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召开专家论

证会，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要保证定价程序明晰、规范、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

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要体现中介机构的资质等级、服务复杂程度等因素，保持合理的差

价。二是对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收费标准由中央和省两级价格主

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在调查论证、成本审核、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补偿成本和非盈利

的原则从严核定。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应按照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确定服务收费标

准，严格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不得在价外或合同外加收任何费用，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为委托人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

五、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对清理规范后保留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事项和纳入政府定价管理及行政事业性

收费管理的中介服务收费，应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分别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建立目录清单制度，并

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目录清单管理要与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分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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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革、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动态

调整，真正做到目录清单外无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一）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目录清单。经清理规范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由

各级审改部门制定目录清单，明确项目名称、设置依据、服务时限等。凡未纳入目录清单的中介服

务事项，一律不得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

（二）建立政府定价管理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属于政府定价管理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收费要纳入地方定价目录，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建立政府定价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

目录清单。目录清单应明确行政审批事项、行业主管部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执收单位等。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应根据公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和政府定价目录进行适时更

新。

（三）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收费，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明

确项目名称、设立依据、收费标准、执收单位等。

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建立后评估制度。各级价格和财政部门应根据职责分工，逐步建立对实行政府定价管

理和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政策的后评估制度。重点评估相关收费

政策的合理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根据后评估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收费政策，

完善制度建设，优化服务，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后评估过程中发现的收费单位违法违规问题，应依

据有关规定依法严肃查处，并予以曝光。

（二）落实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中介服务机构严格落实明码

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价目表，包括服务项目、服

务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费单位和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并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变化及政策调整，及时更新有关内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规范自身收费行为。

（三）加强监督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严肃

查处通过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扩大收费范围、减少服务内容等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及相

互串通、操纵中介服务市场价格等行为。各级财政、价格部门应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检查，

对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乱收费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和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监管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价格改革向纵深发展，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内容，各级价格、财政、审

改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通力合作，建立健全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和加强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监管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明确目标和任务，并精心组织、

统筹安排、加强宣传、扎实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务院审改办将加强对地方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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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与督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并适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上下联动，切实做

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监管工作，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５１号　　　　　二一五年九月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３１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３１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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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３１号）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２９５ ５．４０ ７４４５ ５．５１ ７５９５ ５．６２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７３３ ５．７６ ７８８３ ５．８７ ８０３３ ５．９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１７０ ６．２１ ８３２０ ６．３２ ８４７０ ６．４４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８０ ５．０９ ６１３０ ５．２１ ６２８０ ５．３４

０
!

柴油（国Ⅳ） ６３５０ ５．４０ ６５００ ５．５３ ６６５０ ５．６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４１ ４．８８ ５８９１ ５．０１ ６０４１ ５．１４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６０ ４．９８ ６０１０ ５．１１ ６１６０ ５．２４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３９ ５．３９ ６４８９ ５．５２ ６６３９ ５．６５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７３１ ５．７２ ６８８１ ５．８５ ７０３１ ５．９８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６９９５ ７１４５ ７２９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４３３ ７５８３ ７７３３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７８７０ ８０２０ ８１７０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８０ ５８３０ ５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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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柴油（国Ⅳ） ６０５０ ６２００ ６３５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４４１ ５５９１ ５７４１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５６０ ５７１０ ５８６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３９ ６１８９ ６３３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４３１ ６５８１ ６７３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５７号　　　　　二一五年九月六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下调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３１号）。按照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下浮０．００５元／人

·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遷海井”牌粒状泡菜盐价格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６９号　　　　　二一五年九月十四日

自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你委《关于申报自贡市遷海井牌粒状泡菜盐价格的请示》（自发改〔２０１５〕３７９号）收悉。

根据省盐务管理局《关于规范自贡遷海井旅游盐产销管理的通知》（川盐法〔２００５〕４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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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遷海井旅游盐，作为限制性生产、销售的旅游特种盐，按多品种食盐进行管理。按照国家《食盐

价格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自贡市大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定价成本监审结论，经研究，现核定自

贡市遷海井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生产的旅游产品“遷海井”牌粒状泡菜盐价格如下：

“遷海井”牌粒状泡菜盐出厂价格为每吨４８００元；批发价格为每吨７５００元；零售价格为３．５０

元／袋（铝膜包装，规格为４００克／袋），每吨８７５０元。从２０１５年９月３０日起执行。

请你委协同当地盐务管理部门加强市场上普通食盐价格监督检查，确保充足供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电子科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

举办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７５号　　　　　二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电子科技大学：

你校《关于核准电子科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办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教育项目收费

标准的请示》（校财〔２０１５〕１７８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举办“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教育。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

和试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校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合作举办“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教育学生学费６００００元／生

·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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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７７号　　　　　二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６１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６１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６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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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３８５ ５．４７ ７５３５ ５．５８ ７６８５ ５．６９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８２８ ５．８３ ７９７８ ５．９４ ８１２８ ６．０６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２７１ ６．２９ ８４２１ ６．４０ ８５７１ ６．５１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０７０ ５．１６ ６２２０ ５．２９ ６３７０ ５．４２

０
!

柴油（国Ⅳ） ６４４０ ５．４８ ６５９０ ５．６０ ６７４０ ５．７３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８２７ ４．９６ ５９７７ ５．０８ ６１２７ ５．２１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９４９ ５．０６ ６０９９ ５．１９ ６２４９ ５．３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３４ ５．４７ ６５８４ ５．６０ ６７３４ ５．７３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８２６ ５．８０ ６９７６ ５．９３ ７１２６ ６．０６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０８５ ７２３５ ７３８５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７５２８ ７６７８ ７８２８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７９７１ ８１２１ ８２７１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７７０ ５９２０ ６０７０

０
!

柴油（国Ⅳ） ６１４０ ６２９０ ６４４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５５２７ ５６７７ ５８２７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５６４９ ５７９９ ５９４９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１３４ ６２８４ ６４３４

－１０
!

柴油（国Ⅳ） ６５２６ ６６７６ ６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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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道路旅客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６８９号　　　　　二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６日提高了国内成品油价格（发改电〔２０１５〕５６１号）。按照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价改革方案》（川价发〔２００５〕２０９号）关于“燃油价格以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为基

数，燃油价格上下浮动每超过１０％（含１０％），运价相应上下浮动０．００５元／人·千米”的规定，根

据现行燃油价格水平，经测算，决定对我省道路客运运价在现行规定运价基础上上浮０．００５元／人

·千米（农村道路客运除外）。

请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各地按规定的管理权限，抓紧测算票价，对外公布执行。

特此通知。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部分铁路运输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１０号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省铁路投资集团：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省政府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有关部署以及《四川

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规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铁路行业发展，经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省政府批准，决定放开我省部分铁路运输价格。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地方铁路（包括地方合资高铁）客货运输价格及杂项作业收费标准、铁路专用线共用收费

标准、铁路自备车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铁路运输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市场供求和竞

争状况、社会承受能力等，自主确定具体运输价格。

二、铁路运输企业提供上述铁路运输服务时，要按照“合法、公平、诚信”原则，建立健全定价

机制，合理安排运价水平，不得在运输旺季过度上调运输价格。同时，要加强管理，优化作业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为用户提供质价相符的铁路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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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营

业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具体价格水平，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坚持用户自愿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强行

收费，不提供服务或未按规定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的不得收费。针对每一服务收费项目，明确具

体服务内容，没有实质性服务内容的不得设项收费，对同一服务内容不得重复设项收费。不得采

取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不正当手段，损害旅客、货运用户合法权益。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铁路运输价格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铁路运输企业的价格违

法行为，维护市场正常价格秩序。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同时

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包谷坪、龙泉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８４２号　　　　　二一五年九月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布拖县新建包谷坪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５万千瓦），会理县新建龙泉光伏电站（装机容

量２万千瓦＋３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

核定以上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１１号等

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９０８号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经环境保护厅确认，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１１号机组实施除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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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通过环保竣工验收；四川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３０万千瓦循环流化床机

组除尘设施及飞灰输送系统优化调整后，于２０１５年７月通过环境监测。两机组烟尘排放浓度符

合国家要求。

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１１号机组从２０１５年７

月１日抄见电量起，四川白马循环流化床示范电站有限责任公司３０万千瓦循环流化床机组从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德州等风电场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９０９号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德昌县新建德州风电场，西昌市新建黄水、洼垴风电场，装机容量均为４．７５万千瓦（１９×０．２５

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９０６号）有关规定，核定以上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１元，从风

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下大沟、卓坤光伏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９１０号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盐源县新建下大沟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３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６３８

号）有关规定，核定下大沟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阿坝州若尔盖县新建卓坤光伏电站，装机容量２万千瓦，将于近期并网发电。根据国家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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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核定卓坤光伏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９５元，同时实行每千瓦时０．

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电站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过渡费和民航机场延伸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４０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按照省政府《关

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有关规定，经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政府批准，决定放开我省过渡费和民航机场延伸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

节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客运船只过渡费和民航机场延伸服务（旅客行李打包费、成都机场能源转供服务费、航空

货物＜邮件＞运输延伸服务费等）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市场

供求状况、服务质量等因素，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二、经营者提供上述服务时，要按照“合法、公平、诚信”和质价相符原则，严格执行国家价格

政策，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创造条件为消费者提供可

供选择的服务，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上述服务价格放开后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维

护市场正常价格秩序。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等，自本通知发文之日起

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切实维护地方政府电价管理权限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４８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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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资源要素价格管理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通知》（川办发

〔２０１５〕３０号）要求，根据全省地方电网供区工业经济发展、电压等级提升情况，进一步降低趸售电

价。各地贯彻过程中由于执行不力和多种干扰，政策落实进展缓慢。为严肃价格法律法规，维护

地方政府电价管理权限，促进地方工业经济稳增长，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价格法》和《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规定，电力价格属政府定价，其中省级以

下地方电网调度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以及省级以下地方电网输配电价、销售电价，授权市（州）人

民政府制定。各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

二、供电企业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得擅自调整、拒不执行、拖延执行依法制定

的政府定价。供电企业母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或变相干预子公司（全资、控股、代管的独立核

算地方电网供电企业）执行地方政府依法制定的电价政策。

三、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电价管理权限，排除干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加大电价监

督检查力度，切实规范电价秩序。对擅自调整、拒不执行、拖延执行电价政策，干预政府定价的供

电企业，应依法从严查处。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气象系统部分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３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省气象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气象系统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这次放开的气象系统部分服务收费包括 “气象预报信息和专项服务”、“气候分析和气象

资料服务”２项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防雷技术服务收费中的“防雷装置施工过程和竣工检测收费”拟转为技术服务，待国务院

审改办、中国气象局关于防雷管理和防雷服务相关改革政策出台后，我省再另行发文通知。

三、气象服务收费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后，各级气象部门必须按照用户自愿要求，坚持“合法、

公平、诚信”和质价相符原则，严格执行《价格法》等法律规定，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

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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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防雷技术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的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

准规范，强化行业自律，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不得以

任何理由限制服务、指定服务，或截留定价权。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六、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科技查新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４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医学情报研究所，有关高等院校：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科技查新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科技查新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后，其标准由供需双方依据服务项目、成本和提供技术

服务难易程度等协商确定。

二、继续对上机阅览费、各类阅览证照工本费实行免费。学校科技查新工作站为学生正常完

成课业提供本馆资料检索、查询不得收费。

三、有关科技查新服务机构应当按照《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合法开展查新业务，为委托

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服务，不得在合同约定价格之外加收其他费用。

四、科技查新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指导服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完善执业规范，充分利

用科技信息资源，方便群众开展科技查询活动，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六、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７３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有线电视安装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５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有线电视安装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有线电视安装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后，其标准由双方根据服务项目、安装成本、服务

质量等协商确定。

二、经营者提供服务应当按照《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本着“合法、公平、诚信”和质价相

符的原则，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服务，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三、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指导安装服务机构加强行业自律，完善执业规范，促进行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五、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６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省地震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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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地震安全性评价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各相关专业服务机构应严格按照《价格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合法经营，与委托人就

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等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

合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

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范，

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发

展；要制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标准，加大对有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及负有责任的从业

人员的惩戒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服务企业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本行业经营者的培训和指

导。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铁路土地使用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７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成都铁路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成都铁路局土地使用费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铁路土地使用费，指在四川境内成都铁路局系统以外的单位或个人，使用属于成都铁路局

具有合法使用权属的国有土地而收取的铁路土地使用费（租金）费。

二、铁路土地使用费标准放开后，成都铁路局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为

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

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三、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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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部分交易所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８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各类交易所服务收费标准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所、成都环境交易所，以及各二手车交易市场

等未列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交易场所收取的交易服务费标准全部放开，实行市场

调节价。

二、上述交易场所相关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等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及时告知委托人

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不得强制服务、强

行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扰

乱正常市场秩序。

三、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本行业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范，

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行业自律，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

导行业健康发展。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五、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安防工程检测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５９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省公安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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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安防工程检测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安防工程检测服务机构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

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及时告知委托人有

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不得强制服务、强行

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扰乱

正常市场秩序。

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安防工程检测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的监管。要建立健全服

务标准规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行业自律，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

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服务、指定服务，或截留定价权。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四川省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等

目录清单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６８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

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快建立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等三项目录清单制度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５〕７８３号）精神，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

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四川省涉企经营服务性

收费目录清单、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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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公布的收费目录清单包括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日在我省范围内实施收取的省级

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涉企

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一）四川省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见附件）。

（二）四川省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四川省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

（三）四川省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四川省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发办
!

２０１４
"

３０号和川府发
!

２０１５
"

４２号文件

精神，凡列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必

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收费。未列入

《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服务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服务单位根据成本及市场情况

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三、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

规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

康发展。

四、各执收单位（机构）要规范收费行为，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要严格按照“醒目、固定、长

期”的要求进行收费公示，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

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等，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和公示墙等。

五、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涉企服务性收费，经营者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

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

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

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六、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经营服务性市场价格行为监管，依法查处各种截留定价权，利

用行政权力指定服务、转嫁成本，以及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

七、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

附件：四川省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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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放开住建部门专业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６９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住建部门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建筑劳务服务费等专业服务收

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开测绘成果成图资料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建筑劳务服务费、供水排水水质检测费、

危险房屋鉴定费、房改房及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费等未纳入《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

专业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上述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后，服务机构应严格遵守《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以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经

营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三、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

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

发展；要制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标准，推进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有重大失信行为

的企业及负有责任的从业人员的惩戒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服务企业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

本行业经营者的培训和指导。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五、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国土地籍测绘等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７０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国土资源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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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国土部门地籍测绘费、土地权属调查费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

价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述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后，服务机构应严格遵守《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以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经

营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

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

发展；要制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标准，加大对有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及负有责任的从

业人员的惩戒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服务企业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本行业经营者的培训和

指导。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环保部门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７１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省环境保护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费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城市放射性废物送贮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后，服务机构应严格遵守《价格法》等法律法规规

定，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以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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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

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相关经营主体服务行为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规

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行业健康

发展；要制定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标准，加大对有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及负有责任的从

业人员的惩戒力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服务企业和行业自律作用，加强对本行业经营者的培训和

指导。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预录入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７２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成都海关，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
!

２０１５
"

４２号）和《四川

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预录入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开捷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转关预录入、仓单预录入和企业注册、登记备案预录入３项收

费后，该公司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自觉规

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及时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

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损害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序。

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预录入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的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准

规范，强化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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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农业系统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７３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农业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农业系统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放开植物隔离圃租用、蚕种冷藏等服务、科研照射、农业技术推广承包、植物病虫害防治５

项服务性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

二、上述收费项目放开后，收费单位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

规定》等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及时告知委

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不得强制服

务、强行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

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三、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业系统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的监管。要建立健全服务标

准规范，进一步完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行业自律，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

环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服务、指定服务，或截留定价权。

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五、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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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邮政延伸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７４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四川省邮政公司，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
!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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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号）和《四川

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邮政延伸服务费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邮政公司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自

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根据不同的服务范围和投递深

度，及时告知委托人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

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

进行恶性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三、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放开水文专业有偿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７５号　　　　　二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水利厅，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按照国务院和省委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促进相关

服务行业发展，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５〕４２号）和《四川省

定价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现将放开水文专业有偿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后的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四川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

等法律法规，自觉规范价格行为，认真执行明码标价规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应及时告知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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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及服务价格等，并在相关服务合同中约定。不得强制服务、强

行收费，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水文专业有偿服务相关经营主体收费行为的监管。要建立健全服

务标准规范，强化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服务、指定服务，或截留定

价权。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强化市场价格监测，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坚决

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四、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黄家坝风电场上网电价和大面山二期

风电场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０３６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德昌县新建黄家坝风电场，装机容量４．５万千瓦（１８×０．２５万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

运行。根据国家现行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核定黄家坝风电场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６１元，从

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盐边县大面山二期风电场上网电价已经我委核定（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７２８号），项目业主自

筹资金建设的送出工程已获我委核准。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价格政策，同意大面山

二期风电场实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从风电场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上网

电价和接网工程补助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０３７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泸州市兴泸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新建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装机容量３万千瓦（２×１．５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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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同步建设约２．４公里接网工程，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国家现行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价格政策，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先按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

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２８０千瓦时，执行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同时实

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接网工程补助；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从电

厂发电上网之日起执行。

泸州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后，应于每季度第一个月１５日前将上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和上网

电量证明材料报我委（资源和环境价格处），由我委按国家规定核实垃圾处理量并折算垃圾发电

上网电量。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平水期外送电量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０５５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统调统分水电企业：

根据当前四川电网电力供需形势，为充分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促进四川富余水电消纳，经

研究，决定四川电网统调统分水电企业１１月平水期（１０月２６日—１１月２５日）外送水电上网电

价，按批复上网电价下浮２４％执行。其中通过德宝直流送西北外送电量上网电价等，参照我委

《关于２０１５年丰水期德宝直流送西北外送电量上网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

７０７号）有关规定执行。１１月平水期外送电量按公平原则分摊到各水电企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

试点低电压等级输配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１０５６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促进全省工业经济稳增长，完善我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低电压等级输配电

价政策，根据省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定价原则，经研究，现就四川省电力用户

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低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明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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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低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执行两部制电价。３５千伏用户电量

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１３６元，线损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０２元；１０千伏用户电量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１４６

元，线损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０２５元。基本电价执行四川省电网现行销售电价表中的大工业用电基

本电价标准。以上电价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试行一年。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人体成份分析”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８７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新增“人体成份分析”等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２０１５〕６３号）收悉。经研

究，现将有关项目收费事宜批复如下：

一、“人体成份分析”和“能量代谢测定”医疗项目作为特需医疗服务项目。

由你院根据成本，本着不以盈利为目的原则自行确定收费标准，并报省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

委备案。

二、上两项医疗服务项目不属医保报销范围，你院应在办理窗口明确公示属自费服务项目，由

患者自愿选择。并按规定做好明码标价，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在院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２２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们。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网络预诊咨询费”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７８８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申报“网络看病诊查费”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２０１５〕１１１号）收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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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川

办发〔２０１５〕７８号）要求，你院作为省级网络医疗服务试点医疗机构，通过“健康四川”门户网络，借

力“互联网＋”开展网络医疗服务。鉴于网络医疗处于试点阶段，经研究，现将有关收费事宜批复

如下：

一、同意你院收取“网络预诊咨询费”，收费标准由你院根据成本，本着不以盈利为目的原则

自行确定，并将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报省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备案。

二、你院应将收费项目、项目内涵、计价单位、收费标准、备注说明在相关网站公示，方便群众

查阅。

三、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２２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们。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健康管理”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００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申报“健康管理”特需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２０１５〕４８号）收悉。经

研究，现对“健康管理”项目收费批复如下：

一、“健康管理”医疗项目作为体检中心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由你院根据成本，本着不以盈

利为目的原则自行确定收费标准，并报省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备案。

二、上述医疗服务项目不属医保报销范围，你院应在体检办理窗口明确公示属自费服务项目，

由患者自愿选择；同时按规定做好明码标价，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在院内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三、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３０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对存在的问题请及时反馈我们。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检测”等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８０１号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四川省人民医院：

你院《关于申请“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省医行〔２０１５〕１２２号）收悉。

１５



经研究，现将你院“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检测”等属于《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２０１３年版）》

（国卫医发〔２０１３〕９号）内的项目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２５０４０１０３８ 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检测

样本类型：血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
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
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２４０

２５０１０２０４１
对羟基苯丙氨
酸（酪氨酸）尿
液检测

样本类型：尿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
样本中加入试剂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
入实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
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
询。

次 １９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０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００９７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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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地址：成都市中和镇致民路　　　联系人：刘光全　　　　 　　　　　　　　　
　电话：邮政查询　１８９８０５３２２３３　邮编：６１０５００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地址：成都市永兴巷１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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